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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审旗蒙鑫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破产清算案告知函

致乌审旗蒙鑫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监事、高管、财务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

2023年5月6日，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2023）内06破申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乌审旗蒙鑫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债务

人”）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作出

（2023）内06破6号决定书，指定内蒙古赫扬律师

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管理人对

债务人有关人员的法定义务及责任现进行告知，

并请您向管理人移交债务人的有关材料、物品、资

产。

一、乌审旗蒙鑫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有关人员

的法定义务及责任

1、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债

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债务人的有关

人员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

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2）根据人民法

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

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

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5）不得新任

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前款所称有关人员，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

人；经人民法院决定，可以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人

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

2、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

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

3。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

交付财产。

二、移交清单

1、企业有关印章、证照、文件；2、企业财务资

料；3、企业资产清单、实物及权证；4、企业债权、债

务资料；5、企业职工相关资料；

除上述材料外任何属于债务人的资产、物

品、文件、材料，或依法应由管理人接管的材料，也

应向管理人移交。

三、法律责任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

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

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

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

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

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上述情形系实际控制人原因造成，债权人主

张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

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

如何处理的批复》，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

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

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

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

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3。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

定，债务人违反本法规定，拒不向人民法院提交或

者提交不真实的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情况

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对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

债务人违反本法规定，拒不向管理人移交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的，或者伪造、销毁有

关财产证据材料而使财产状况不明的，人民法院

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

4。违反《企业破产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此告知

乌审旗蒙鑫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2023年8月11日

■ 仲裁公告

中元创新（内蒙古）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李红梅、赵洁、申志文、王旭、李媛

媛、张珺、王月婷、张天静、杨洋、张天乐、王海龙、

张锦虹、刘兴、李君伟、赵晓英、梁慧展、王宏伟、李

海芬、刘成江、穆帅、黄焱、田中阳、赵娅楠、李云

霞、范志敏、薛鸿、武小龙、刘泽坤、刘茜、胡润鑫、

赵鹏程、王熙政、王卫国、郭翔宇、刘欣、张文静与

你单位（呼劳人仲字〔2023〕771-772、784-786、

797-800、804-809、811-812、814、820、823-825、

834-836、838-840、851、858、864、926、943-944、

946-947号）劳动争议一案，根据《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答辩通知书及开

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本院定于2023年9月14日下午2时在本

院仲裁庭（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奈伦国际 B 座

1301 室）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

后的20日之内，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23年8月11日

■ 仲裁公告

内蒙古东泽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宋小斌与你单位劳动报酬、社会保

险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新劳仲裁字［2022］第767号

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逾期不起诉，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3年8月11日

■ 债权转让通知

呼和浩特市阿纳食品有限公司将其对焦冬

冬（详见区案号：（2020）内0203民特39号〗《民事

裁定书》）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丁杰（身份证号

码：150104198304071511），债权转让公告刊登

后。相关债务人应当向新的债权人进行债务清

偿，特此公告。

通知人：呼和浩特市阿纳食品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1日

■ 仲裁公告

中核绿能资源（内蒙古）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李鑫焱与你单位劳动报酬、社

会保险争议案件（新劳仲案字〔2023〕676 号），

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材料。现定于 2023 年 09

月 15 日下午 2 时在呼和浩特市通道北街与快

速路交汇处东南角（原呼运大院元福酒店楼）

三楼仲裁庭开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院

将作缺席裁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

视为送达。请于开庭后 15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

决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3年8月11日

■ 通知

郝刚于2023年5月16日请假后一直未返回

公司上岗，后管理人员联系郝刚本人，其提出因个

人原因无法继续从事本岗位工作的离职申请，根

据公司相关管理规定，现通知驾驶员郝刚于2023

年8月16日前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逾期未办理

视双方自动解除劳动关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477—8373861

鄂尔多斯市天安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1日

■ 减资公告

经全体股东决议，呼和浩特市及时雨管理咨

询 有 限 公 司（ 社 会 信 用 统 一 代 码 ：

9115010074792624XJ）拟将注册资本金2500 万元

减少至50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担保。

呼和浩特市及时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1日

内蒙古圣能北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曾用名：

内蒙古圣能北通商贸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银丰

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于2023年1月18日签

署了《债权转让协议》，内蒙古圣能北通供应链

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抵/质押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
押、质押合同项下全部权利及权益，依法转让给

内蒙古银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内蒙古

圣能北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银丰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担保人、抵押人、质押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内蒙古银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

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

列的借款人、担保人及抵押、质押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内蒙古银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抵押、质押合

同约定的偿付业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

人、担保人、抵押、质押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承担责任）。

内蒙古圣能北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内蒙古银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23年8月11日

债权明细表
（债权基准日：2022年6月2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借款主体

郭俊娥、吕永军

鄂尔多斯市文明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张晓玲、李景荣

内蒙古锦轩商贸有限公司

高来喜、岳海霞

武心明、贾外兴

杨丽、杨存旺
刘桂梅、郭利奇
刘桂梅、郭利奇

债权本金

9495503.59
16993192.00
10885000.00
24498092.77

8720554.66
4678140.00
1360000.00
0.00
1250000.00

债权利息

5317182.84
11522190.28

6158099.12
24394183.81
28523072.33
15620038.10
581684.89
430553.67
183353.37

担保人、抵/质押人
苏拴柱、苏晓栋、吕波陶、吕雄、吕永宽、郭海军、郭晓军、刘永增、凉城县
宇洁机动车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王永亮、吕耀飞、高玉清、张正波、王雯明、白洁华、毛海峰

李翠玲、李金良、李俊霖、王文民、张志刚、刘先红

张磊、万鹏程、杨浩波、韩龙、王福明、杨美君、刘喜军、刘方明、郝慧、贺
光荣、郭子轩、王鑫、闫翔、高铁柱、杨艳平

武心明、王立山、余毛虎、郭利奇、杨存旺、刘金平、郭伟、裴风

郝大虎、王立山、高来喜、余毛虎、冯继雄、谢继友、邬磊、武春明、武召明

苏喜则、刘建军、刘桂梅、杨存亮、高来喜、郭义
高来喜、杨卓航、刘启超、杨存旺、院虎
高来喜、杨卓航、刘启超、杨存旺、院虎

内蒙古圣能北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银丰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内蒙古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3年8
月9日将吕美丽、霍日查、李鹏钧的3户债权转让

给郭军并且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债权明细附

后）所对应的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以及基于债权产生的一切权利转让给郭军。

内蒙古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郭军联合公

告告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自公

告之日起，请债务人、担保人立即向郭军履行相应

的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内蒙古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郭军

2023年8月11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借款人

吕美丽

杨浩
霍日查

鄢春蓉
李鹏钧

赵利珍

截止到2020.8.31
日本金

355500.00
557974.42
609371.78

到2023年8月
9日利息

660144.75
928085.21
1141698.91

依据生效法院判
决文书

2015 伊 民 初 字

第2454号
2015 伊 民 初 字

第2070号
2015 伊 民 初 字

第2299号

抵押物

白领公寓1号楼14
号181.60平米
白领公寓 2 号楼 9
号153.86平米
白领公寓1号楼04
号251.68平米

保证人

鄂尔多斯华研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华研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华研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明细：
单元：元

根据内蒙古一达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与鄂

尔多斯市明鼎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内蒙古一

达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拥有的杨江等人 2
户债权（详见公告清单）基于生效法律文书项

下的全部权利义务一并依法转让给鄂尔多斯

市明鼎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包括但不限于

本金、利息、费用等）。

内蒙古一达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与鄂尔多

斯市明鼎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特此公告通知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上述已转让

的事实：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鄂尔多斯市明

鼎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合法

受让人，已依法取得上述债权，现依法向各债

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或继承人进行催

收，请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或债

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的权利义务继承

人，向鄂尔多斯市明鼎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

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清

算责任）。

特此公告

转让方：内蒙古一达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鄂尔多斯市明鼎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8月11日

内蒙古一达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与鄂尔多斯市明鼎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贷款银行
鄂尔多斯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西街

营业部

鄂尔多斯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银通支行

借款人

杨江15270119XXXXXX4830

杨江15270119XXXXXX4830

截至2015年8月25日结欠本金

1，000，000.00

0

截至2015年8月25日结欠利息

349，635.28

71，122.97

结欠本利合计

1，349，635.28

71，122.97

担保人
杨 浩 15270119XXXXXX4814、 吕 美 丽

152701197XXXXXX0962、吴 旭 升 15270119XXXXXX0319、赵

凤 英 15270119XXXXXX0920、 张 艮 师

15270119XXXXXX4836、杨继光41282519XXXXXX2010
杨 浩 15270119XXXXXX4814、 吕 美 丽

152701197XXXXXX0962、杨 继 15062119XXXXXX4217、高 巧

莲 15272219XXXXXX4228、刘俊 15272219XXXXXX4611、杨来

存 15270119XXXXXX4819、兰巧女 15270119XXXXXX4846、王

龙15272219XXXXXX3636、吕娜15272219XXXXXX0662

借款合同编号

12702114B1000076

201102114B100115

分 类 信 息


